附件1

淘汰补贴车辆要求及办理流程

一、淘汰补贴车辆要求
车辆所有人及车辆应当符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登记信息，车辆部件完整，车架、发动机编号齐全，且提交下列证明凭证：
1．车主身份证明（委托办理的提供委托书和车主、代理人身份证明）及车主本人银行借记卡；
2．车辆牌照、准驾证；
3．报废车辆拆解回收企业出具的燃油助力车报废凭证；
4．《南京市燃油助力车淘汰补贴审批表》。
二、车辆淘汰补贴办理流程
1．申请燃油助力车注销的车主将身份证明、车辆凭证及车辆交至各区燃油助力车淘汰补贴工作窗口；
2．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审核车辆及登记信息；
3．审核通过的，由报废车辆拆解回收企业对燃油助力车进行回收，出具《燃油助力车报废回收证明》；
4．车主现场向各区燃油助力车淘汰补贴工作窗口申请燃油助力车注销手续，提供本人银行借记卡，领取一次性1000元/辆的补贴。2018年7月31日前办理完淘汰手续的车主，可以另外领取300元/辆的奖励。
5．对送交车辆存在困难的车主，由各区淘汰燃油助力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派员上门提供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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